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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淄川公路局深入开展
文明行业、文明单位的创建活动，并
加强对文明行业建设工作的监督检
查力度，做好组织领导，将文明行业
建设作为展示淄川公路良好形象的
载体。

加强组织领导，明确目标任务。
淄川公路局成立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把创建文明行业责任目标
和内容纳入全年的总体工作目标。

健全督导机制。淄川公路局统
一组织实施，统一督促检查，统一评
比考核，结合工作实际设立了奖惩
制度。

积极开展窗口单位创建工作。
以“推进四化管理、构建和谐公路”
劳动竞赛为主线，开展争创“青年文
明号”、等活动。 (徐姗姗 史学宁)

淄川公路局：

文明建设
稳步推进

微微信信手手机机办办税税今今年年全全市市推推行行
淄博“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启动，推出14项服务措施
本报记者 樊伟宏

4月2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
开的关于全市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淄博决定在全市开展“便民办税春风
行动”，其间，国税部门将分批推出多项服务措
施，为企业、市民提供方便。

此次市国税局“春风行动”
将分批推出4类11项工作内容，
主要涉及税收业务工作规范、税
收执法权力清单、税务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税收优惠政策落实、
涉税业务区域协作、大企业税收
服务、“走出去”企业税收服务、
提高服务效率、完善多元办税、
深化国地税合作、清理规范收费
项目等系列措施。

“行动从简政放权、服务发

展、国际协作、提效减负四个方
面制定了多项工作内容，例如扩
大实体办税服务厅同城通办的
业务范围，积极推广财税库银横
向联网等多种电子缴税方式；提
速登记办理、发票领用、涉税审
批、投诉处理等。”市国税局副局
长赵长亮说，通过不断推出系列
创新服务措施，打好“组合拳”，
有助于推进税收现代化建设，更
好为纳税人服务。

除此之外，结合淄博实际，
市国税局还推出了“三证联办”、

“同城通办”、“手机办税”等14项
服务措施，更好方便市民。

在这14项服务措施中，其
中 最 受 关 注 的 要 数“ 三 证 联
办”和“同城通办”。所谓“三
证联办”，就是工商、质监、国
地税部门实现工商营业执照、

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
证“三证”联办同发，由一个窗
口单位归口受理申请表和申
请资料，一次性采集信息，共
享至联合办证部门，各部门按
照职责分工制作“三证”，由受
理窗口一次性发放给申请人，
实现了部门间数据互换、档案
共享、结果互认。

便民“组合拳”服务纳税人

三证联合办理申请一次完成

而在“同城通办”上，淄博今
年将扩大实体办税服务同城通
办业务范围，实现国税或地税纳
税人不受主管税务机关的限制，
就近到市区各办税服务厅办理
常规涉税事务的全新办税模式。
纳税人在办理“同城通办”范围
内的涉税业务时，不必到主管税
务机关，可以选择全市国税或地
税任一办税大厅办理。

据赵长亮介绍，“同城通办”

分为市域通办和县域通办两种，
县域范围内的同城通办涵盖所
有涉税事项，市域范围通办的涉
税事项包括5大项32小项。

“淄博10个区县国税局的办
税服务厅实行‘同城通办’。即纳
税人可在张店国税局办理高新
区或淄川区的业务，但必须是该
局城区的办税服务厅，而且业务
范围是市域通办的 3 2项范围
内。”

此外，淄博今年还将实现
手机办税。利用手机APP和微
信公众平台，实现网上咨询、
预约叫号、发票领用、发票代
开、纳税申报、服务评价等功
能。

“利用移动互联网终端开
展网上办税是大势所趋。淄博
在去年年底开通了政务微信
公众平台，并在桓台县国税局
试点利用微信公共服务平台
开展网上办税业务，取得了一
定成效。今年淄博国税微信服

务号将把这一功能扩展到全
市范围。”赵长亮说：“目前我
们依托微信已经开展了网上
申请发票、快递上门等服务，
下一步将继续拓展微信服务
平台功能，为纳税人提供更加
便利服务。”

同时，淄博还将实施“税
银互动”守信激励。实现国地
税纳税信用等级评定与银行
信用记录共享，把企业相关纳
税信息转化为银行需要的资
信，扶持守信企业发展。

本报4月2日讯 (记者 臧振
通讯员 陈亮 王剑锋) 近日，市
住建局公布了去年淄博建筑业企业
信用评价结果，其中41家企业被评
为3A级(最高)。此外还有81家企业
评为B级，1家企业评为C级(最低)，
住建部门将按照规定暂停C级承接
新建工程项目资格。

据了解，共有540家淄博本地建
筑业企业和81家外地进淄建筑业企
业参与了2014年度信用评价和实时
评价。年度评价中，淄博市企业共有
40家评为AAA级，33家评为AA级，
408家评为A级，58家评为B级，1家评
为C级；外地进淄企业共有1家评为
AAA级，4家评为AA级，53家评为A

级，23家评为B级。
本次评价共采用良好信用信息

2322条，不良信用信息409条，按照
规定确定信用评价结果并在“淄博
市建筑管理信息网”进行了公示。评
价结果应用有效期截止到2015年度
信用评价结果公布前。同时自月15

日起将每天在“淄博建设网”和“淄
博市建筑管理信息网”发布建筑业
企业实时评价结果。

全市通报了被评为C级的淄博
金宏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列入重点
监控企业名单，增加日常监督检查
的频率；重点审查其资质和安全生
产许可证条件，对不符合条件的，按
照规定给予限期整改、暂扣安全生
产许可证书、降低资质等级或撤回
资质证书等处罚；企业中标后，按工
程造价的2%缴纳民工工资保证金；
对企业负责人进行强制性建设法
律、法规培训。

淄博公布去年建筑企业

信用评价结果：

一企业被暂停

承接新建工程

本报4月2日(记者 樊伟宏) 4

月2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组
织召开的关于淄博2014年度纳税信
用等级评定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2014年度淄博市纳税信用等级
评定工作目前已完成，其中，1923户
纳税人登上纳税信用“红榜”。

据了解，市地税局对全市范围
符合本次评定条件的34449户纳税
人进行了纳税信用等级评定，其中
A级1923户，B级29191户，C级2881

户，D级454户。张店区412户，淄川区
158户，博山区144户，临淄区526户，
周村区161户，桓台县229户，高青县
123户，沂源县97户，高新区29户，文
昌湖旅游度假区44户。

据市地税局副局长司平介绍，
今年是淄博第6次进行纳税信用等
级评定。参加本次纳税信用等级评
定的纳税人为历次最多，A级纳税
人户数为历次最高，同比增加1465

户，增幅320%；A级纳税人户数占参
评户数比重也为历次最高，由2011

年度评选结果的不足3%，上升到了
5 . 6%，这也代表着纳税人的纳税遵
从度和纳税信用意识不断提高。

“我们非常重视信用等级评定
结果的应用工作，而将评定结果向
社会公开就是最基本的结果应用，
今年我们会进一步加强“红黑榜”的
信息更新与公开工作。”司平表示。

据悉，从今年开始，淄博纳税信
用等级评定由两年一次变为一年一
次。税务机关每年4月确定上一年度
纳税信用评价结果，对纳税人的纳
税信用级别实行动态管理。

1923户纳税人

登上信用“红榜”

税收信用等级与银行信用记录共享

扩大同城通办业务范围

国税部门工作人员正在为纳税人办理业务。
本报通讯员 江润东 摄

相关链接

本报讯 为提高广大个体工商
户纳税人的满意度和纳税遵从度，
促进征纳和谐，周村区国税局税源
管理二科积极开展税收宣传活动，
把税法知识和税收政策送到市场，
得到了很好的反响。

今年以来，税源管理二科牢固
树立正确的税收经济观，在坚持依
法行政的同时，认真抓好纳税服务
工作，特别是在税收宣传月来临之
际，积极开展送税收政策上门、与纳
税人面对面解答交流问题等纳税服
务活动，并结合当前个体税收工作
中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根据国家
税收政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编
制了相关的宣传材料，深入周村城
区各市场和商业区，开展税收宣传、
涉税咨询，为纳税人排忧解难，受到
了个体工商业户的广泛好评。

(孙兰)

周村区国税局税管二科：

开展税收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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